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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條款及細則 – 新加坡商務通訊組合(2A) 

 

此服務條款及細則制定予以下雙方： 

 

駿業  ： 駿業國際或其聯營公司 (下稱“駿業”) 

& 

客戶  ： 客戶/接受服務者/您/您的 (下稱“客戶”) 

 

 

“客戶” 明白 “駿業” 所提供之服務範圍，並遵守以下事項，內容包括： 

 

 

本條款及細則說明“駿業” 與“客戶” 就使用服務各自的權利及義務。“客戶” 一經要求或使用 “駿業” 提供之服務，即

被視為已接受本條款及細則並受其約束。 

 

 

C(1) 服務範圍： 

1.1 代收信件及處理： 

1.11任何信件如涉及危險品或違禁品，駿業有權拒絕代收。 

1.12 任何信件之總體積，如超過 F4 公文袋體積 (35厘米 x 25厘米 x 3厘米)，均視為包裹一律拒絕代收。 

1.13 代收信件後，駿業一律以<電郵>作告知方式，駿業不會透過電話/短訊形式通知信件內容。 

1.14 代收信件後，客戶可以書面授權駿業代開啟指定信件，並掃瞄信件發至指定電郵。 

1.15 轉寄信件服務 

1.15.1駿業提供轉寄信件服務，並於「每週逢星期五」處理。 

1.15.2「每週逢星期五」定期轉寄信件，如該星期五屬新加坡法定公眾假期，信件將提早至星期四處 

理，如該星期四及星期五同屬新加坡法定公眾假期，信件則順延至下星期一處理。 

1.16 所有轉寄信件服務，必須以快遞形式轉寄，除快遞費用外，須另加 5%手續費，並登記到客 

戶雜費記錄中。 

1.17 如雜費金額已超過按金餘款，駿業有權暫停轉寄服務。 

 

C(2) 更改服務指令： 

2.1 客戶如需更改公司名稱或聯絡人資料，須以書面形式通知駿業，及繳付相關行政費用。 

2.2 客戶如需更改服務指令，必須於 1個工作天前以書面形式通知駿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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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3) 終止服務： 

3.1 於服務期內，如客戶欲終止服務，所繳費用不能退還。 

3.2 於服務費到期日，如客戶欲終止服務，必須提前 30天以書面通知駿業，駿業將無息交還按金餘款，否則

按金將不獲退還。 

3.3 於服務終止日後，如客戶 15個工作日內不作提取信件，駿業將碎掉信件並不作任何賠償及通知。 

3.4 駿業在下述情況下，有權終止相關服務，而事先不會作任何通知及不作賠償任何損失： 

3.41 客戶未按時於服務費到期日後的 15天之內繳付服務費。 

3.42 客戶未繳付轉寄信件服務費。 

3.43 客戶未能提交有效之商業登記證。 

3.44 懷疑客戶利用所提供之服務，進行詐騙及各種違反法律法規的活動，或其他與商業無關的活動。 

3.45 懷疑客戶利用所提供之服務，刊登各類廣告、或舉行招聘等活動。 

3.46 客戶不得利用駿業所提供之服務進行任何不利於駿業之行為。 

3.47 如因第三方的失誤或無法預防的情形下，導致駿業在提供服務上有任何的錯失，客戶不能向駿業追討

任何形式之賠償或訴訟。 

3.48 因逾期繳交服務費而被終止服務，客戶欲要求重開服務，須繳付額外行政費用。 

3.5 如客戶之業務涉及下列範圍及性質，駿業有權終止相關服務，而事先不會作任何通知及不作賠償任何損

失： 

3.51 提供與駿業類同之企業服務 (包括 : 會計師事務所 / 會計公司 / 公司秘書服務及商務中心等) 

3.52 提供信件或物品傳送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 : 換領禮品、文件速遞派送服務等) 

3.53 涉及高量到訪人士之服務 (包括但不限於 : 模特兒公司、傳銷公司、財務或收賬代理、教學或補習中

心等) 

 

C(4) 商務中心辦公時間： 

4.1 辦公時間為 : 星期一至星期五，上午九時至下午一時及下午二時至下午六時，星期六、日及新加坡法定公

眾假期休息。(午膳時間為 : 下午一時至二時) 

4.2 如遇颱風、豪雨或天氣原因，駿業所提供的服務將會有可能停止而不作通知。 


